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简介及申请破产欠薪保障基金须知》

引言

当雇主无力偿还债务时，雇员可入禀法庭，要求对雇主发出清盘或破

产呈请，追讨欠薪、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代通知金和

／或遣散费等款项。雇员同时可向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简称基金）申

请特惠款项，以垫支欠薪、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代通

知金和／或遣散费。在清盘或破产令发出后，雇员亦可向破产管理署

登记所有债项，以便日后获得清还。

基金由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员会）管理，而劳工处

薪酬保障科则负责处理及审核有关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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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款项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基金可以垫支的特惠款项包括︰

（一） 欠薪

          ◆  雇员在服务最后一天前的 4 个月内，已为雇主服务而被拖

               欠的工资

          ◆  已放假而未获支付的年假工资、法定假日工资、分娩假期

               工资、侍产假期工资及疾病津贴

          ◆  年终酬金

（二） 代通知金

          ◆  不超逾相等于一个月的薪金

（三） 遣散费（见注）

（四） 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  雇员根据《雇佣条例》在终止合约时可享有的未放年假薪 

               酬，包括︰（ 1）雇员就最后完整假期年累积而仍未放取的

               有薪年假的薪酬；及（2）如雇员在最后假期年已受雇满3个

               月但不足12个月，在雇佣合约被终止时可获的按比例计算

               的年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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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雇员在服务最后一天前的4个月内可享有而未放的法定假 

               日的薪酬

注︰如雇员在终止雇佣合约前 12 个月内遭减薪，但获雇主承诺减薪

前的工资水平或介乎减薪前和减薪后的工资水平来计算遣散费，则基

金发放的遣散费特惠款项，便将按有关的工资水平来计算。申请人须

提出证据，证明雇主确实曾作出有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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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款项的最高限额

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至
2025 年 3 月 20 日期間

产生的付款责任

在 2025 年 3 月 21 日
或之后

产生的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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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款项的最高限额

欠薪                         80,000 元                     80,000 元

代通知金                    45,000 元                      45,000 元

遣散费                  首 100,000 元，             首 200,000 元， 
                          另加余额的 50%                  另加余额的 50%

未放年假薪酬             26,000 元                      26,000 元                   
及未放法定假
日薪酬



申请资格

雇员如因雇主无力偿还债务而结束营业，可就欠薪、未放年假薪酬、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代通知金和/或遣散费，向基金申请特惠款项。

如雇主为一名个别人士，而所聘用的雇员为该雇主同住的家庭成员，

则不合乎申请资格。

申请时限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的规定，劳工处处长不得支付特惠款项予

以下的申请:

  (一)   在服务的最后一天前4个月以外的欠薪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的

          申请;

  (二)   在服务的最后一天后的6个月以外所提出有关工资和未放法定

          假日薪酬的申请;

  (三)   在终止合约后6个月以外所提出有关未放年假薪酬、代通知金

          和遣散费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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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手续

如发现下列情况，雇员应尽快与劳工处劳资关系科联络:

◆ 雇主未能支付债务，包括工资在内;

◆ 雇主在不合理的情形下，将机器或原料搬离工作地点;

◆ 工作地点突然关闭;

◆ 雇主突然失踪;

◆ 雇主的资产或货物由法庭执达吏扣押。

若雇员被拖欠工资、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代通知金和

/或遣散费，在适当的情况下，该科职员亦会与薪酬保障科联络，协助

雇员向基金申请特惠款项及转介雇员向雇主进行清盘或破产的法律程

序。申请人要宣誓声明所有提供的资料俱属正确，并需呈交支持是项

申请的雇佣合约、粮单和出勤纪录等文件，以便审核有关申请。

6



付款条件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申请经过查核而又符合下列情况时，劳

工处处长才能发放特惠款项:

◆ 如雇主是一间有限公司，已经有人向公司提出清盘呈请; 或

◆ 如雇主并非一间有限公司，已经有人向雇主提出破产呈请。

如果所涉雇员人数不足20名，并有足够证据提出清盘或破产呈请，而

提出呈请是不合理或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劳工处处长则可以免除上述

规定。若雇员被雇主拖欠债项的款项少于10,000元，而如非因《破产

条例》第6(2)(a)条的存在，便本应有破产呈请向该雇主提出，劳工处

处长也可以在此情况下发放特惠款项给那些雇员。

劳工处处长会充份考虑雇主和申请人所提供的雇佣及有关的纪录，以

便审核有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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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安排

劳工处薪酬保障科的主要职责包括审核申请以及计算及发放特惠款

项。款项通常以划线支票邮寄给申请人。

申请人收到基金的特惠款项后，他就这些款项可以享有的偿还权利，

便会转让给基金委员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追讨其他债项，例如代

通知金余额、遣散费余额及其他累积假期薪酬的偿还权利。

复核及上诉

倘若申请人不同意劳工处处长的决定，可联络薪酬保障科提出复核。

若申请人仍不同意复核的结果，该科可协助申请人向基金委员会提出

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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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

根据现行政策，如申请人是有关公司的注册董事或曾出任该公司的注

册董事，其申请一般都不获批准。

注意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如虚报资料，即属违法，

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及入狱三个月。

编制本简介时，虽已审慎从事，

 但对法例的诠释，仍以原文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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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查询

如有任何查询，请联络：

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2717 1771(此热线由「1823」接听) 

劳工处网页:https://www.labour.gov.hk 

亲临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办事处          地址

香港

东港岛区       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4 号 12 楼 

西港岛区       香港薄扶林道2号A西区裁判署3楼

九龙

东九龙区       九龙协调道 3 号工业贸易大楼地下高层

西九龙区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 10 楼 1009 室 

南九龙区       九龙旺角联运街 30 号旺角政府合署 2 楼

观塘区          九龙观塘观塘道388号创纪之城1期1座 8 楼 801-806 室

新界

荃湾区          新界荃湾西楼角路 38 号荃湾政府合署 5 楼

葵涌区          新界葵涌兴芳路 166 至 174 号葵兴政府合署 6 楼 

屯门区          新界屯门海荣路 22 号屯门中央广场 22 楼东翼 2 号室 

沙田及大埔区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沙田政府合署 3 楼 304-313 室

请浏览劳工处网页 (https://www.labour.gov.hk/tc/tele/lr1.htm)

查阅各分区办事处的最新地址。

10



劳工处薪酬保障科

九龙观塘伟业街 108 号丝宝国际大厦 21 楼 (港铁牛头角站 B6 出口)

电话：2923 5299

破产管理署

香港金钟道 66 号金钟道政府合署高座 10 楼 

电话：2867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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